
宁夏大学招收非全日制学习方式
定向就业录取类别硕士研究生培养协议
甲方（招生单位）： 宁夏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      
乙方（考生本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方（考生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拟招收乙方为202  年              学院攻读                专业且定向至丙方就业的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硕士研究生。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研〔2016〕2号）文件规定，非全日制研究生指进行非脱产学习的研究生，具体事宜如下：
乙方入学报到取得学籍，在读期间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规定，履行相关义务。达到甲方的相关要求后，可获得标注为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学历证书。学业水平达到相关规定后，可授予宁夏大学学位证书。
甲方仅负责乙方在校期间非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培养工作，不接收乙方的户口、工资关系、人事档案等材料，不负责支付乙方的工资、各类补贴及医疗等费用。不解决住宿。乙方在读期间不享受国家助学金，没有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评选资格，其他奖助政策依据甲方相关规定执行。
定向研究生培养经费由（  ）方支付（学费及学制标准见当年招生简章），具体交款方式及时间由甲方出具相关通知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发放。
乙方毕业（或结业、肄业）后，一律派遣至回丙方就业。乙方因毕业、退学、开除学籍或其他原因离校，其毕业（或结业、肄业）证书、学位证书等在读期间形成的相关材料，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送交丙方。若在乙方培养期间，乙方与丙方解除定向就业关系，或丙方由于重组、破产等原因被注销，乙方在读期间形成的相关材料，按照甲方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丙方与乙方之间的有关商定，涉及甲方利益的，需经甲方同意并送交丙方备案；与甲方无关的，由丙方、乙方自行解决；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有关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培养的任何规定（包括但不限于修订、新制定等）均视为有效，乙方需严格遵守，甲方不负责培养以外的各项事宜，亦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六、丙方或乙方不执行本协议，甲方有权停止培养工作，丙方或乙方所交学费按丙方相关规定处理。
七、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确定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分别由甲、乙、丙三方收执，具有同等效力。协议在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至办理完毕毕业离校手续终止。
 甲方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方负责人签字：

甲方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            丙方单位公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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